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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2023〕109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渝北区卫生健康系统 2023 年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的通知

委属各单位，各民营医院，各托育机构：

现将《渝北区卫生健康系统 2023 年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

险清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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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卫生健康系统 2023 年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切实推进卫生健康系统高层建筑消防设施隐患排查整改，

提升消防设施管理水平，根据全区高层建筑专项行动工作要求和

《渝北区 2023 年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的通知》（渝北府办发〔2023〕11 号）、《全区年高层建筑消

防设施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渝北高层消防整治办〔2023〕2 号）、

《全区 2023 年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生命通

道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渝北高层消防整治办〔2023〕3 号）、《渝

北区 2023 年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宣传方案》

（渝北高层消防整治办〔2023〕4 号）的部署安排，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二、整治范围和重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党

的二十大和区委十五届四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和区委、区政府对消防安全工作决策部署和要求，聚焦消防设

施、“生命通道”、用电用气、日常管理等风险隐患，开展大排查

、大整治、大执法，“一楼一策”精准治理，持续提升本系统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水平，有效预防和遏制高层建筑重特大

火灾事故发生，保持本系统持续安全稳定。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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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整治范围为卫生健康系统内已建成投入使用的高层公

共建筑（建筑高度大于 24 米的非单层公共建筑）和高层住宅建

筑（建筑高度于 27 米的住宅建筑）。重点整治下情形：

（一）消防设施。重点整治高层建筑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自动灭火系统无水或压力不足，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排烟系统

等损坏停用或被擅自拆除。

（二）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通道和消防车登

高操作场地设置隔离桩、固定摊位等各类障碍物，影响消防车通

行或者登高作业；利用高层建筑违法设置户外广告、招牌，遮挡

外墙门窗影响消防救援行动；消防车通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标识、标牌未设置或损坏；停车矛盾突出，长期占用、堵塞消防

车通道的重点区域；违法停车、违法搭建、违法占道经营等占用、

堵塞生命通道行为；配建车库违规改变使用功能；其他影响消防

车通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的情形。

（三）用电用气。用电方面重点排查整治电路敷设不规范，

私拉乱接电线，防火封堵不规范，线路老化、破损，超负荷使用

大功率电器等问题。用气方面重点整治高层建筑内违规改造、包

裹、圈围燃气管道设施，违规使用、储存液化石油气，未规范安

装使用可燃气体泄露报警装置，未规范安装使用机械送排风装置，

排水管道、化粪池、电力线路、发电设备与燃气管道间距不住等

问题。

三、整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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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开展全面排查。有高层建筑的各相关单位要立即

组织开展消防设施、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用电用气风险

隐患自查，摸清本单位高层建筑消防设施、消防车通道、登高操

作场地、用电用气具体情况，建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一楼一策”

隐患整治清单。

（二）推进隐患攻坚整治。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各单位要制

定整改工作方案，针对各项风险隐患逐一制定整改措施，落实人

力和资金，限期整改到位。对短时间不能整改到位的风险隐患，

要制定好安全管控措施，落实责任人强化安全管理，确保整改期

间安全稳定。对较大及以上风险隐患和本单位不能独立完成整改

的风险隐患，相关单位要及时上报委安稳办，协调相关部门单位

推动整改。

（三）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区卫生健康委将高层建筑消防安

全作为重点加大日常执法检查力度，同时城管、公安、消防等部

门将从全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层面开展执

法检查工作，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将从严从快、立查立处。

（四）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明确高层建

筑消防管理单位，健全落实消防巡查检查、消防设施维护保养、

消防控制室值班、用火用电管理等制度；应用消防物联网技术，

对高层建筑消火栓、自动灭火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实时监测、

动态感知、闭环处置，提升高层建筑消防设施智能化管理水平。

（五）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宣传方面，各单位要针对



— 5—

生命通道、用电用气安全、小火亡人、高层建筑自救逃生等主题，

持续开展消防常识科普宣传。通过 LED 屏幕、户外终端、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播放消防知识片、火灾警示片，发布温馨提示信息，

助推隐患治理。集中宣传方面，各单位要结合“防灾减灾日”“119”

消防宣传月等重要时段，组织开展 1 次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

险清患”主题集中宣传活动；有高层建筑的单位还要结合集中宣

传活动，组织开展一次高层建筑防火培训及疏散逃生演练。

四、时间安排

（一）全面排查（5 月 31 日前）。各单位自查自改，区卫生

健康委重点抽查，建立消防设施“一楼一策”隐患整治清单。

（二）整治攻坚（11 月 30 日前）。对照消防设施“一楼一

策”隐患整治清单，落实整改责任、措施、时限和资金，打表推

进，对账销号。对重大火灾隐患和整改难度大的，报请区政府研

究协调解决并挂牌督办。

（三）巩固提升（12 月 31 日前）。区卫生健康委对完成消

防设施“一楼一策”隐患整改的高层建筑逐一进行验收，对验收

不合格的持续跟踪督办。各单位要全面总结年度消防设施整治情

况，对整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纳入下一年度整治重点持

续推进，巩固整治成效。

（四）宣传教育（活动开始至 12 月 31 日）。各单位通过常

态化开展结合集中宣传活动的方式，持续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宣传。大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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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防自救能力，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开展，

有效预防和遏制高层建筑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营造良好的消防

安全氛围。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委机关成立以分管领导领导任组长，

委安稳办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其他科室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的区

卫生健康委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挥本系统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有关工作。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委安稳办，负责具体负责整治工作的协调、联络等日常工

作。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

行动，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牵头主抓，明确工作任

务职责，制定工作方案并抓好落实。

（二）严格考核督导。区委健康委将专项整治内容纳入安全

稳定年度考评当中，定期开展专项整治督导检查，对整治工作不

落实、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将定期通报、约谈督办，坚决防止工

作重形式、走过场、简单化、一阵风。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人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信息报送工作，每月 20 日前报送

当月消防安全宣传工作开展情况和宣传图片；有高层建筑的单位

还需报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一楼一策”隐患整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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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卫生健康系统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一楼一策”隐患整

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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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卫生健康系统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一楼一策”隐患整治清单

填报单位： 审核人：

序

号

镇

街

高层建

筑名称

地

址

管理

单位

建筑

类别

建成

年代

大修基

金

（有/

无）

具体隐

患情况

整改进度（验收合格/工程竣工

/进场施工/尚未动工）

已落实整改资

金（万元）

整改责

任单位

整

改

责

任

人

整改

时限

重大火灾

隐患

（是/否）

1

2

3

4

5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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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印发


